
製表日期：106年01月21日表24-3-0(103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件數金額資料別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

非扣繳
大規模 小規模

件數 金額

納稅單位

金額 金額金額件數 件數件數 金額件數

合計
扣免繳

媒體 更正註銷 合計網路 增資緩課 非扣繳
(不含增資緩課)合計 人工分位別

1.120.723.161.132.132.190.020.072.142.260.000.0077.9045.140.600.4615.0850.2993.5895.89100.00100.001216296第1分位

0.400.551.650.681.252.080.050.061.292.150.000.0085.5552.130.420.4510.7044.0496.6796.62100.00100.001216296第2分位

0.320.531.540.541.251.940.060.071.312.010.000.0083.6249.810.360.4512.8446.6796.8396.93100.00100.001216296第3分位

0.240.431.520.391.471.790.030.061.501.850.000.0081.2147.400.340.4315.2049.5096.7597.32100.00100.001216295第4分位

0.090.241.200.232.371.700.300.082.661.780.000.0075.0843.970.880.4920.0953.2896.0597.75100.00100.001216295第5分位

0.220.421.420.471.931.860.180.072.121.930.000.0078.4346.720.650.4617.1649.9996.2597.18100.00100.006081478合      計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